
 

 
 
 
 
 
 
 
 
 
 
 
 
 
 
 
 
 

2012 年 3 月 20 日早上烟台市刘永芳、宋玉蓉、杨绍环、宋文荣、孙玉兰

（孙永兰）、兰少琴、李福兰、孙元华、孙振尧、张淑凤、张淑凤儿媳、黄

秀娟、张瑞莲、任爱华、陈广兰、车淑兰等 29 名法轮功学员，在家中突遭芝

罘区“610”公安国保恶警绑架。 

“610” 恶警大清早冒充物业的、查煤气的、收电费的，有的直接砸锁、

撬门非法闯入家中，翻箱倒柜、抢劫财物，其中兰少琴被非法之徒抄家三次，

将兰少琴家中老人一生的积蓄（家中老人还有病，随时都有可能去医院）存

折十万元钱，现金八万多元全部抢走；同时抢走的还有电脑、打印机等许多

物品。现被非法关入烟台芝罘区幸福十四村洗脑班迫害。 

洗脑班地址：芝罘区幸福中路 219 号。沪安电缆北侧的二层黄色小楼。（铁

门前有“烟台中环机械”的蓝色标牌） 

参与迫害人员：市委 610 办公室   主任：姜忠勤（兼）办公电 0535-6789698

手机 13706458666    副主任：孙继云办公电 6789929 手机 13806389156 

副主任：李世翠办公电 6789626 手机 15865647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的自由权，同时规定宪法具有最高的

法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由此可见，迫害法轮功的最

高机构 610 发布的一切迫害法轮功的指令都是犯罪，同理参与迫害法轮功学

员的人也都是在犯罪！ 

法轮大法弘传全球一百多个国家，获褒奖、支持议案和支持信函多达三

千多项，除中国大陆以外，在任何地方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均是合法的。

在中国，信仰自由也是受到宪法保护的。 

立即释放烟台市被非法绑架的法轮功学员

 

 

针对法轮功学员用暴力手段进行的非法绑

架而后剥夺人身自由、实施虐待、强迫放

弃信仰，是无视法制和基本人权,公然践踏

法律的犯罪行为，是披着执法的外衣残害

良善,危害着整个社会,必须停止这种灭绝

人性的迫害。我们真心希望那些被蒙蔽、

被利诱还在做恶的官员、警察们和向公安

构陷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坏人能明白

真相，停止做恶,不要被中共利用。请明智

的选择未来，为家人和自己留条后路！

  


